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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民國 114 年 05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二、地點：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 2 號 3 樓（福容大飯店桃園機場捷運 A8 館）

三、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四、主席宣佈開會

五、主席致詞

六、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本公司 113 年度現金股利發放情形報告。

七、承認事項

(一)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八、討論事項

(一)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 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備註：本次股東常會，其各項承認案及討論案將採逐案票決方式進行，並於逐案

討論後同一時間進行投票表決並分別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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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參閱本手冊第 6~7 頁＞。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之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錄二。＜參閱本手冊

第 8 頁＞。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 25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5%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二)本次員工酬勞擬發放現金新台幣 48,651,423 元，董事酬勞不擬發放。

      (三)上述金額全數以現金發放，決議分派金額與費用估列金額無差異。

      (四)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現金股利發放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一)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 25 條之 1 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於 114 年 0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3 年度配發普通股現金

股利新台幣 556,717,820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2.00 元。

(三)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或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等因素致調整分配比率時，授權董事長調整配息比率等相

關事宜。

(四)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

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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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等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陳盈如、陳宜君兩位會計師查核簽證，出具無保留意見之

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表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

事會決議通過，茲提請本常會 承認。

 (二)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錄一及附錄三。＜參閱本手冊第 6~7、9~24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除依法扣繳稅款及提撥百分之十法定公積外，擬從其可供分配餘額

中提列新台幣 556,717,820 元作為分配，並擬依本公司章程第 25 條

之 1 規定就上列數額擬定分配比率。

(二)其盈餘分派明細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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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其他綜合損益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迴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普通股現金 (每股配發 2.00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649,021,031
100,238,529

 (66,150,473)

1,929,705,820
12,483,697

1,942,189,517

749,259,560

(66,150,473)
2,625,298,604

(556,717,820)

2,068,580,784
註：本年度優先分派 113 年度盈餘，如有不足再依序分派以往年度之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

【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說明：為配合主管機關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函及公司業務發展之需求，

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四。＜

參閱本手冊第 25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說明：為強化本公司作業程序，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參閱本手冊第 26~27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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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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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營業報告書

人工智慧的浪潮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襲捲全球，迅速成為疫後各國驅動產

業轉型與經濟復甦的引擎。然高利率、高通膨的環境亦為全球企業經營帶來

廣泛的衝擊。產業發展的不均與終端消費市場的放緩，首當其沖的消費性電

子產品亦遭遇近年少見的衰退。面對詭譎多變的經濟局勢，在在考驗企業經

營管理與應變能力。

過去一年，廣明在詭譎多變的經濟環境與面臨消費性電子產品終端需求

急速放緩的挑戰，雖齊心努力因應逆境。但營收及獲利仍難敵終端消費市場

放緩的衝擊。

茲就2024年經營績效及2025年之營運展望摘要如下: 

一、2024年營運成果及營運計劃概要

營業及獲利方面，本公司2024年之合併營收為新台幣8,139,668千元，較

2023年之合併營收新台幣10,376,033元減少21.55%，2024年之營業毛利為新

台幣2,249,331千元，較上年度減少15.28%，每股盈餘為2.33元。茲將相關之

財務數字臚列如下： 

 單位：千元;%
會計科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8,139,668 10,376,033 (2,236,365) (21.55)

營業毛利 2,249,331 2,655,060 (405,729) (15.28)

營業淨利 623,357 1,150,880 (527,523) (45.84)

本期淨利 669,369 1,113,311 (443,942) (39.88)

     註：係採用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告       

         單位：% 
項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1.83 32.6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377.64 449.9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24.71 253.82

速動比率 202.39 2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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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註：係採用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告 

本公司近二年度負債占資產比率分別為31.83%、32.67%，長期資金占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分別為377.64%、449.92%，其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均超過100%，顯示其長期資金足以因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

需求，財務結構相當健全。另在償債能力方面，其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均大

於100%，顯示營運資金足以因應流動負債之所需。在獲利能力方面，資產、

股東權益報酬率及純益率均與前一年度相當。 

此一經營成果主要導因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終端需求急速放緩，致使營

收及獲利的萎縮。所幸廣明穩健的財務基礎及近年因應市場的變化及趨勢，

持續調整產品組合及投入新產品的開發與應用以強化公司的競爭力。讓廣

明得以在不利的大環境下，持續維持公司獲利。

二、2025年營運展望

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的浪潮驅動產業轉型與新經濟的推陳出新，帶來無

限的創新應用與潛在商機，而國際上的地緣政治衝突與美國關稅政策亦對

經濟造成衝擊。廣明除持續維持穩健的財務基礎，並積極投入新產品的開發

與應用，精進製造技術及加速自動化的導入，以強化公司競爭力。展望2025
年，我們相信在全體同仁齊心協力的努力下，必能因應衝擊積極創新，追求

公司穩定成長持續創造企業價值。感謝各位股東一貫的支持與鼓勵。

董 事 長：何世池

經 理 人：張嘉峰

會計主管：李志仁

項  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66 7.89

股東權益報酬率 6.86 11.78

純益率 8.22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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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盈如及陳宜君兩位會計師查核簽

證竣事。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察。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關生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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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HIJK表

����� "��# �§�\至�#§���\

�.：`� ¡¢

113 ! 112 !
金$額 ％ 金$額 ％

;���«附註L«��®"P®：

4110 銷貨�� $ 6,697,984 100 9,153,569 100

4190 È：銷貨É讓 2,184 - 664 -

4170 銷貨退Ë 110 - 138 -

$$;���¬額 6,695,690 100 9,152,767 100

;�û°：

5110 銷貨û°«附註L«L®"P® 5,651,079 84 7,585,653 83

;�Ì� 1,044,611 16 1,567,114 17

;�費j：

6100 Î銷費j 127,491 2 129,715 1

6200 
�費j 147,606 2 141,953 2

6300 ÏÐaÑ費j 282,953 5 293,185 3

6450 預]ìjÈJ迴轉�K«附註L«G®® 9,524 - (21,307) -

567,574 9 543,546 6

;�¬� 477,037 7 1,023,568 11

;�F��"Ó+：

7100 $�Ô��«附註L«#��®® 63,965 1 53,968 1

7010 $����«附註L«#��®® 46,633 1 40,476 -

7020 $���K"J�«附註L«#��®® 95,186 2 48,089 1

7050 $財�û°«附註L«#��®® (1,018) - (720) -

7070 >jMKR認�2Õ��"關聯Ö�JK2�額«附註L«P®® 90,176 1 183,267 2

294,942 5 325,080 4

³)¬� 771,979 12 1,348,648 15

7950 È：·î³費j«附註L«�L®® 122,958 2 236,585 3

°]¬� 649,021 10 1,112,063 12

��HIJK：

8310 w重×類至JK2項8

8316 透過��HIJK¤�À¥¦衡量2MKÏO�資��Q評¥J
K«附註L«�P®®

83,243 1 80,508 1

8330 >jMKR認�2Õ��"關聯Ö�2��HIJK2�額－w
重×類至JK2項8

14,523 - 198 -

8349 È：與w重×類2項8�關2·î³ - - - -

$w重×類至JK2項8I計 97,766 1 80,706 1

8360 �:J能重×類至JK2項8

8361 �F;運�|財��表ÙC2ÚÙÛ額«附註L«�P®® 337,203 5 (27,531) -

8380 >jMKR認�2Õ��"關聯Ö�2��HIJK2�額ÜJ能
重×類至JK2項8

1,222 - (390) -

8399 È：與J能重×類2項8�關2·î³ 48,277 1 - -

$�:J能重×類至JK2項8I計 290,148 4 (27,921) -

°]��HIJK«³�¬額® 387,914 5 52,785 1

8500 °]HIJKp額 $ 1,036,935 15 1,164,848 13
Ý股»餘«附註L«�U®®

9750 Ç°Ý股»餘(�.：`� ¢) $ 2.33 4.00
9850 Þ釋Ý股»餘(�.：`� ¢® $ 2.33 3.98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董�長：¿ÀÁ ¯��：ÂÃÄ �計{
：Å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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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Q金S量表

����� "��# �§�\至�#§���\

�.：`� ¡¢

113 ! 112 !
;�âO2Q金S量：

$°]³)¬� $ 771,979 1,348,648

$調ù項8：

¢¢$�K費J項8

É舊費j 36,794 34,487

­銷費j 11,160 9,349

預]ìjÈJ迴轉J�«迴轉�K® 9,524 (21,307)

透過JK¤�À¥¦衡量金融資C"負E2¬�K (47,971) (56,782)

�Ô費j 1,018 720

�Ô�� (63,965) (53,968)

$$$股��� (36,095) (35,942)

>jMKR認�2Õ��"關聯Ö��K2�額 (90,176) (183,267)

$$$�� (2,932) -

�K費J項8I計 (182,643) (306,710)

$$與;�âO�關2資C／負E變OU：

$$$與;�âO�關2資C2¬變O：

透過JK¤�À¥¦衡量2金融資C 179,521 (1,485,819)

���ñ"ª« 122,377 344,526

$$$$����« 9,888 78,784

$$$$����«－關�� 8,897 (6,179)

2貨 (102) (694)

$$$$��SO資C (24,568) (18)

$$$$$與;�âO�關2資C2¬變OI計 296,013 (1,069,400)

$$$與;�âO�關2負E2¬變O：

$$$$I�負E 188,929 108,477

�´ª« (25,273) (31,186)

�´ª«－關�� (17,241) 50,270

$$$$���´« (17,681) (28,328)

$$$$負Ee°－SO 1,144 9,004

$$$$��SO負E (51,853) (15,184)

退«負E (3,025) (12,945)

$$$$��非SO負E (5) (2,257)

$$$$與;�âO�關2負E2¬變OI計 74,995 77,851

$$$$$與;�âO�關2資C"負E2¬變OI計 371,008 (991,549)

調ù項8I計 188,365 (1,298,259)

$ ;運Co2Q金S� 960,344 50,389

�í2�Ô 44,042 52,812

�í2股� 36,095 35,942

Ó´2�Ô (1,018) (720)

Ó´2·î³ (355,239) (216,174)

$$$;�âO2¬Q金S�«S+® 684,224 (77,751)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董�長：¿ÀÁ ¯��：ÂÃÄ �計{
：Å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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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Q金S量表«:®

����� "��# �§�\至�#§���\

�.æ`� ¡¢

113 ! 112 !
�資âO2Q金S量：

$íî¤­銷�û°衡量2金融資C (884,078) (230,000)

處×>jMKR2�資 179,460 -

>jMKR2被�資��È資退Ë股« 379,300 -

>jMKR2被�資��»餘×配 210,245 1,429,393

$íîwOC=®¯"設° (378,272) (20,340)

$íîHú資C (25,356) (9,106)

$��金融資CÈç 67,750 267,121

$$��資âO2¬Q金«S+®S� (450,951) 1,437,068

è資âO2Q金S量：

é 股�返還 36 14

µ賃°金ì還 (23,455) (23,421)

$aíQ金股� (890,748) (890,748)

$$è資âO2¬Q金S+ (914,167) (914,155)

°]Q金"�ÁQ金«Èç®�îU (680,894) 445,162

]ïQ金"�ÁQ金餘額 1,293,254 848,092

]ðQ金"�ÁQ金餘額 $ 612,360 1,293,254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董�長：¿ÀÁ ¯��：ÂÃÄ �計{
：Å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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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電股��限��董��%�鑒：&

��Ù見

��	電股��限�������¤ÛÜÝÒ«��	電集ß°©��  !"�  $"

�$¦!� _4��資G負I表，���  !"�  $" ¦ _至�$¦!� _4

��L�MN表?��PN變R表���T金V量表，Û���財���附註¤àá重o�計p

qrs©，�â£�計���ã�Î

ª£�計�4Ù見，ä開��財���æÅ�重oç面�ªè證êd行�財���®製h

i�â金融¶·¸¹º»�認¼ëdeìí4�際財��¾hi?�際�計hi?解釋�解釋

��®製，足Ûïð表達��	電集ß��  !"�  $"�$¦!� _4��財�ò

ó，���  !"�  $" ¦ _至�$¦!� _4��財�ôí���T金V量Î

��Ù見4õö

£�計��ªè�計�÷託��ù證財��表規i�û計hiü行��ýþÎ£�計�Æ

該�hiÜ4責��Æ�計�����財���4責��進 	說�Î£�計�Å隸���Å

÷�
}規�4�»Éª�計�職�道�規�，與��	電集ß��超��
，ë�行該規�

4��責�Î£�計���É��足��適�4��證�，Ûþ�表���Ù見4õöÎ

關鍵���項

關鍵���項� ª£�計�4!�uv，"��	電集ß��  !"#��財���

4��#�重要4�項Î該��項ÉÆ����財���$體�&'��Ù見4過aÈ(Û)

±，£�計�ëz"該��項*�表�Ù見Î£�計�uv±+通æ����ä4關鍵���

項,Ü：

-³認�

�關-³認�4�計pq請詳��財���附註D¤�E©�重要�計0:說�請詳

附註K¤$�©Î

關鍵���項4說�：

銷貨-³��資��¸¹階4評w��	電集ß財��表���ôí4~要 6，7

Æ-³認�48點:;<{"財��表4=響?�重o，)Ð£�計�認�銷貨-³認�

8點4@試���	電集ß��財�����重要B評w�項Î

-17-



)±4��ab：

£�計�"ä述關鍵���項4~要��abàá，D解ë@試銷貨-³4E部F

G，{認E部FG:;�íü行；D解銷貨-³認��計pq，{認�計處¹:;J�h

i規|；選|資G負I表_Ç� �`間4M貨，�"�關N證�表*Û{|銷貨-³:

;認�Æ財��表適ð`間Î

����項

��	電股��限��É®製��  !"#�  $"#4O體財���，ëâ£�計

�MPQ�RÙ見4����æS，TUV考Î

¸¹階4與X¹*Y"��財���4責�

¸¹階44責��ªè證êd行�財���®製hi�â金融¶·¸¹º»�認¼ëde

ìí4�際財��¾hi?�際�計hi?解釋�解釋��®製ïð表達4��財���，Ä

Z�與��財���®製�關4[要E部FG，Û{���財����\�¾)Æ舞^�錯誤

4重oz?表達Î

Æ®製��財���8，¸¹階44責�aàá評w��	電集ßbcâ­4能e?�關

�項4�露，Û�bcâ­�計õö4fm，除非¸¹階4Ùijk��	電集ß�l¨­

�，�除jk�l�mnQ?際¼行4��çSÎ

��	電集ß4X¹*Y¤û計º»�©負�¶·財��¾Va4責�Î

�計�����財���4責�

£�計�����財���4:B，�"��財���$體:;\�¾)Æ舞^�錯誤4

重oz?表達���¹{�，ëMP����Î�¹{��高#{�，pªèû計hiü行4

��ýþQq�證[能rM��財���\�4重oz?表達Îz?表達¼能¾)Æ舞^�錯

誤Î,z?表達4On金額�rst¼�¹預`�=響��財���vm者Åþ4âxyq，

i被認�P�重o}Î

£�計�ªèû計hi��8，運m!�uv�!�|}Î£�計�aü行Ü�ýþ：

1.辨認ë評w��財���¾)Æ舞^�錯誤4重oz?表達風險；"Å評w4風險設計�ü

行適ð4)±"q；ë��足��適�4��證�Ûþ���Ù見4õöÎ)舞^¼能��

�謀?�造?�Ù遺�?z?聲��踰越E部FG，��rM¾)Æ舞^4重oz?表達4

風險高Æ¾)Æ錯誤者Î

2."與���關4E部FG��[要4D解，Û設計ð8�óÜ適ð4��ab，p�:B非

"��	電集ßE部FG4�í}表�Ù見Î

3.評w¸¹階4Åfm�計pq4適ð}，��Åþ�計w計與�關�露4�¹}Î

4.ª�Å��4��證�，"¸¹階4fmbcâ­�計õö4適ð}，Û�v��	電集ß

bcâ­4能e¼能Gì重o}�4����ó:;\æ重oz{|}，þM�論Î£�計

�若認�該�����ó\æ重oz{|}，i須Æ����È�醒��財���vm者�

Ù��財���4�關�露，�Æ該��露��z適ð8f<��Ù見Î£�計�4�論�

Û�至����_Å��4��證��õöÎp������ó¼能¾致��	電集ßzË

P�bcâ­4能e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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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w��財���¤àá�關附註©4$體表達?���E�，Û���財���:;ïð表

達�關�����Î

6."Æ集ßE�'O體4財�資訊��足��適�4��證�，Û"��財���表�Ù見Î

£�計�負責集ß��S�4 ¾?¶·�ü行，ë負責&'集ß4��Ù見Î

£�計�與X¹*Y+通4�項，àáÅ規�4�����8間，Û�重o��dT¤à

áÆ��過aÈÅ辨認4E部FG顯著��©Î

£�計�a X¹*Y�U£�計�Å隸���Å÷�
}規�4�»É遵¢�計�職�

道�規�È�關�
}4聲�，ë與X¹*Y+通Å�¼能被認��=響�計��
}4關�

����項¤àá�關防護¥¦）Î

£�計�¨與X¹*Y+通4�項È，y|"��	電集ß��  !"#��財���

��4關鍵���項Î£�計�Æ����È©�該��項，除非qªzï許�開�露Ï|�

項，�æ¬­見�óÜ，£�計�y|zÆ����È+通Ï|�項，)¼�¹預`Ð+通Å

Gì4負面=響oÆÅ®進4�¯°NÎ

± ² ³&�&聯&�&�&計&�&�&�&Å

�%計%�：

證ê~¸µ關
�¶ù證·號

：
金¸證K¸¿0950161002號

金¸證û¸¿1000011652號
�%�&&  D&&"&&$&&¦&&$�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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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L�MN表

��  !"�  $" ¦ _至�$¦!� _

*Y：c¹º»¼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³：

4110 銷貨-³¤附註K¤$�©�O© $ 8,139,668 100 10,376,033 100

­�'£：

5110 銷貨'£¤附註K¤K©© 5,890,337 73 7,720,973 74

­�Ý° 2,249,331 27 2,655,060 26

­�費m：

6100 ß銷費m 556,327 7 473,467 5

6200 %¸¹費m 400,257 5 413,972 4

6300 àádâ費m 659,866 8 638,446 6

6450 預`�mãMM�¤迴轉°N©¤附註K¤E©© 9,524 - (21,705) -

1,625,974 20 1,504,180 15

­�Å° 623,357 7 1,150,880 11

­�m-³�åM：

7100 °æ-³¤附註K¤$�$©© 110,878 1 137,246 2

7010 %��-³¤附註K¤$�$©© 58,753 1 35,942 -

7020 %��°N�M�¤附註K¤$�$©© 59,906 1 85,888 1

7050 %財�'£¤附註K¤$�$©© (2,785) - (3,245) -

7070 fmPNq認�4關聯¬�MN4�額¤附註K¤O©© 9 - (149) -

226,761 3 255,682 3

bc­�部門ÆÇÅ° 850,118 10 1,406,562 14

7950 ã：Å�Æ費m¤附註K¤�K©© 180,749 2 293,251 3

£`Å° 669,369 8 1,113,311 11

��L�MN：

8310 z重ç類至MN4項:

8311 {|Ð°計é4Ë衡量t¤附註K¤�E©© 12,504 - 381 -

8316 透過��L�MN¾�ï¿À衡量4PNýP�資�?T評¿MN
¤附註K¤�O©©

85,847 1 80,450 -

8349 ã：與z重ç類4項:�關4Å�Æ 8 - 76 -

%z重ç類至MN4項:�計 98,343 1 80,755 -

8360 �c¼能重ç類至MN4項:

8361 �m­運µ�財��表êk4ëêì額¤附註K¤�O©© 340,496 4 (28,755) -

8399 ã：與¼能重ç類4項:�關4Å�Æ 48,277 - - -

%�c¼能重ç類至MN4項:�計 292,219 4 (28,755) -

£`��L�MN¤Æ�Å額© 390,562 5 52,000 -

8500 £`L�MNs額 $ 1,059,931 13 1,165,311 11
£`Å°Ñ�Æ：

8610 À���~ $ 649,021 8 1,112,063 11

8620 非FGPN 20,348 - 1,248 -

$ 669,369 8 1,113,311 11
L�MNs額Ñ�Æ：

8710 %À���~ $ 1,036,935 13 1,164,848 11

8720 非FGPN 22,996 - 463 -

$ 1,059,931 13 1,165,311 11
í股Ô餘¤附註K¤�X©©

9750 õ£í股Ô餘(*Y：c¹º¼) $ 2.33 4.00
9850 î釋í股Ô餘(*Y：c¹º¼© $ 2.33 3.98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ÕÖ× â¹�：×ØÙ �計~¸：ÚÛ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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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T金V量表

��  !"�  $" ¦ _至�$¦!� _

*Y：c¹º»¼

113"# 112"#
­�òR4T金V量：

%£`ÆÇÅ° $ 850,118 1,406,562

%調$項:：

&&%-N費M項:

ô舊費m 347,853 350,143

Ç銷費m 20,606 20,632

預`�mãMM�¤迴轉°N© 9,524 (21,705)

透過MN¾�ï¿À衡量金融資G�負I4Å°N (56,880) (59,382)

°æ費m 2,785 3,245

°æ-³ (110,878) (137,246)

%%%股°-³ (40,687) (35,942)

fmPNq認�4關聯¬�¤°N©M�4�額 (9) 149

處çzRG?ÈÉ�設T¤°N©M� (4,538) 8,247

%%%���jkM� 95,173 -

%%%�?Tmºëê°N (15,472) -

%%%»ý認股P費m 2,692 164

%%%�� 32,121 516

-N費M項:�計 282,290 128,821

%%與­�òR�關4資G／負I變Rt：

%%%與­�òR�關4資G4Å變R：

透過MN¾�ï¿À衡量4金融資G 443,285 (2,235,085)

%%%%±-���ÃÄ 308,671 245,159

%%%%��±-Ä 10,545 81,013

\貨 (237,446) 689,964

%%%%��VR資G (17,755) 6,412

%%%%%與­�òR�關4資G4Å變R�計 507,300 (1,212,537)

%%%與­�òR�關4負I4Å變R：

%%%%��負I 281,707 72,605

%%%%±Ì���ÃÄ (365,833) 34,996

%%%%��±ÌÄ 90,123 13,830

%%%%負IhT 9,407 15,846

%%%%��VR負I (10,115) (63,247)

Å{|Ð°負I 27,359 373

退Ä負I 2,354 (13,189)

%%%%與­�òR�關4負I4Å變R�計 35,002 61,214

%%%%%與­�òR�關4資G�負I4Å變R�計 542,302 (1,151,323)

調$項:�計 824,592 (1,022,502)

%%­運Gì4T金V³ 1,674,710 384,060

-�4°æ 98,113 139,129

-�4股° 40,687 35,942

åÌ4°æ (2,785) (3,245)

åÌ4Å�Æ (385,737) (393,097)

%%%­�òR4ÅT金V³ 1,424,988 162,789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ÕÖ× â¹�：×ØÙ �計~¸：ÚÛ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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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股��限�������

��T金V量表¤c©

��  !"�  $" ¦ _至�$¦!� _

*Y：c¹º»¼

113"# 112"#
�資òR4T金V量：

��透過��L�MN¾�ï¿À衡量4金融資G (79,770) (28,470)

��¾Ç銷�'£衡量4金融資G (1,147,844) (476,224)

處ç��� 179,460 -

��zRG?ÈÉ�設T (707,372) (366,084)

處çzRG?ÈÉ�設T 12,840 2,026

��Q&資G (37,649) (18,617)

%��金融資Gã÷ 709,773 1,707,225

%��非VR資Gã÷¤®ø© 24,071 (22,174)

%%��資òR4ÅT金¤VM©V³ (1,046,491) 797,682

ù資òR4T金V量：

ú"股°返還 36 14

Í賃£金ý還 (59,530) (69,537)

%��VR負I®ø 3,866 -

%��非VR負I¤ã÷©®ø (33,142) 12,199

%dþT金股° (890,748) (890,748)

%%ù資òR4ÅT金VM (979,518) (948,072)

��變R"T金��ðT金4=響 14,103 (24,801)

£`T金��ðT金ã÷t (586,918) (12,402)

`�T金��ðT金餘額 2,019,785 2,032,187

`�T金��ðT金餘額 $ 1,432,867 2,019,785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ÕÖ× â¹�：×ØÙ �計~¸：ÚÛ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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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二十五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

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惟從屬公司員工之參與分配，以公司發

行新股方式分配員工酬勞時為限。該一定條

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五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 10 %為基

層員工分派酬勞，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惟從屬公司員工之參與分配，

以公司發行新股方式分配員工酬勞時為限。該

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並報告股東會。

依金管證發

字 第

1130385442
號函修訂。

第二十五條之四 第二十五條之四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依公司法第二百

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

之。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由董事會決議辦理。

本條新增。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一拾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增列第十七

次修正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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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參、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資金貸

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三十

為限，惟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百之

子公司因業務往來之資金貸與總額不受前

述限制，但貸與總額加計其他公司之資金

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淨值。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最近一年

內或未來一年內可預估之實際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

項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貸與金額之限制，

且融通期間亦不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之限

制，惟子公司仍應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

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並依其所訂作業程

序辦理。 

四、公司負責人違該條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

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者，亦應由其負

損害賠償責任。 

參、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資

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三十為限。本公司

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百之子公司因業

務往來之資金貸與總額不受前款限制，

但貸與總額加計其他公司之資金貸與

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之淨值。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

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

係指雙方最近一年內或未來一年內可

預估之實際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

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

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

貸與，不受第二項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貸與金額之限制，且融通期間亦不受一

年或一營業週期之限制，惟子公司仍應

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金貸與之限額

及期限，並依其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四、公司負責人違該條規定時，應與借用人

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失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為強化本公司

作業程序酌作

文字修正。 

肆、背書保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二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肆、背書保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二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五、本公司或母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

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

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 

同上。 

-26-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備註 

，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

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前二項規

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

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

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肆、背書保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

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

證限額，除本公司直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

百分之九十之子公司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

分之二十外，其餘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

十。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

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

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之二

十。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

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肆、背書保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 

二、對單一對象之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 

三、對單一對象之背書保證金額若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金額、長

期投資金額及資金貸放金額合計數不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三十。 

四、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累積背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當年度與其業務

往來交易之總額。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個別背書保證限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十。 

六、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限額得不受前款規

定之限制，但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為限。 

七、本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本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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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4.06.09修訂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出席股

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四條之一：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會議事手冊，並應於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議事

手冊及其他會議相關資料公告。

前項公告之時間、方式、議事手冊應記載之主要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辦理。

第四條之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對於未列

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之議事手冊記載說明未列入之理

由。

該項議案如為本公司採納之股東會前提案，於提案股東未親自出席，亦未

委託他人出席該次股東常會表達意見時，即由主席裁示擱置，不進行討論

表決。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規定所為之書面提案，經列入股東常會

議案者，如屬同類型議案，由主席併案處理並準用本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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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兩人以上時，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

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並以延長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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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六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在場股東無異議者，且以電子或書面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均無反對或棄權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對於妨害會場秩序，經

勸阻無效者，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加以排除。

第二十條：本規則未規定之事項，依公司法及其相關之議事規範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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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 Quanta Storage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下：

一、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二、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三、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五、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六、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七、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一、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十二、CB01010 機器設備製造業；

十三、F113010 機械批發業；

十四、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十五、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六、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

十七、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得就業務之需要對外保證。

第 四 條：公司轉投資他公司而為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轉投資額度之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並得視業務需要經董事會之決議依法設立分公

司或工廠等分支機構於國內外各地。

第 六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式，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七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參拾捌億元整，分為參億捌仟萬股，每股新臺
幣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業務需要，分次發行，
其中含員工認股權憑證壹仟萬股。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認股價格如擬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之收盤價，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後，始得發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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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將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

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以編號，經依法得擔任股

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亦

得採就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但需依法辦理保管或登錄。

第 九 條：本公司之股務處理，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

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於持有股票未滿

一千股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十 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

之。 

第十一條：股東因事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依公司法及證券管理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之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長出任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未設置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之會議依本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辦理。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 2 項規定情形之股

份，其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其行使方式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且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前項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

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四章】 董事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七到九人，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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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保險。全體董事合計持股

比例，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

第十六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董事長一人，另視業務需要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副董事長一人。董

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七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

代理之，如未設置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其職務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一人代

理出席。

第十八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九條：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組織規程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法令及本

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董事會得決議支給董事相當之交通費或其他津貼;另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

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水準議定之

。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

第廿九條規定辦理。經理人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存否及其範圍由

董事會另定之。

【第六章】 會計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

決算。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四條：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公司無盈餘時，不

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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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惟從屬公司員工之參與分配，以公司發行新股方

式分配員工酬勞時為限。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五條之一：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付稅款並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外，如尚有盈餘，先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及依法令規定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餘額併同以前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累積為

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依本公司股利政策決定盈餘分配數額及分派方

式，擬定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但以現金發放之股利，

得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由董事會依據公司營運及投資規劃、資本支出預算及

內外部環境變化等因素予以訂定。

第二十五條之二：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考量當年度之盈餘分派數額，盈餘分

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分派。因本公司目前進入營運穩定

成長期，惟考量本公司長期財務規劃及資金需求，故採行剩餘股利政策；

先以保留盈餘融通所需之資金後，剩餘之盈餘始以現金股利之方式分配，

且每年發放之現金股利不低於當年度分配總股利百分之五十。

第二十五條之三：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

本公積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者，得由董事會以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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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一拾一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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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廣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108.06.20 修訂

壹、目的

為使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有所依循，特訂立本作業

程序。

貳、法令依據

本程序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之規定訂定。 

參、資金貸與他人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一條：貸與對象：

一、與本公司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經董事會認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

為準。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第二條：資金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依第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

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金貸與者。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三十為限，惟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百之子公司

因業務往來之資金貸與總額不受前述限制，但貸與總額加計其他公

司之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之淨值。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最近一年內

或未來一年內可預估之實際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

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項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貸與金額

之限制，且融通期間亦不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之限制，惟子公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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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並依其所訂作業程

序辦理。

四、公司負責人違該條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

有損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條：貸與作業程序：

一、徵信：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及財

務資料，向本公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務部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

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評估，並擬具報

告。

財務部針對資金貸與對象作調查詳細評估審查，評估事項至少應包

括：

(一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以資金貸與對象之財務狀況衡量資金貸與金額是否必須。

(三 )累積資金貸與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四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五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六 )檢附資金貸與對象徵信及風險評估紀錄。

二、保全：

借款人依前項規定申請貸款時，除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超過百分之百之子公司外，應提供同額之本票、擔保品及/或其他

本公司要求之擔保，其提供擔保品者，並應辦理質權及/或抵押權設

定手續，以確保本公司債權。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財務部徵信後，呈總經理核准

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

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

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三條第五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五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短期融通資金之貸與，每筆資金貸與期限最長以一年為限，但公司

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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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本

公司貸款利息之計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

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六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

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

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

同本金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

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

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准後展期之，惟展期後總借款期限

仍應符合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

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七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並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以加強公司內部控管。 

第八條：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

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

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前述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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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其他事項：

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肆、背書保證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一條：本作業程序之適用範圍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 )客票貼現融資。

(二 )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

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第二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

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第三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對

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除本公司直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

之九十之子公司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外，其餘不得超過當

期淨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之二

十。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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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

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第四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提報董事會決議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單筆新台幣兩仟萬元之

限額內依本作業程序有關之規定先予決行，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

認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

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額度之必

要且符合本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

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業程序，

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銷除

超限部分。 

第五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

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財務部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評估其風險性並備有評估紀錄，經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

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 

二、財務部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查並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

應包括： 

(一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衡量背書金額是否必須。

(三 )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四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

往來金額是否在限額以內。

(五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六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七 )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紀錄。

三、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

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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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

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

成改善。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

證時，除依上述各項程序辦理審查及評估外，事後該子公司應每季

提供財務報表，供本公司進行追踨執行狀況並進行分析檢討，如有

必要時將專案提報董事會討論。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第六款規

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

為之。

第六條：背書保證註銷

一、背書保證有關證件或票據如因債務清償或展期換新而需解除時，被

背書保證公司應備正式函文將原背書保證有關證件交付本公司財

務部加蓋「註銷」印章後退回，申請函文則留存備查。

二、財務部應隨時將註銷背書保證記入背書保證備查簿，以減少背書保

證之金額。

第七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

計委員會。

二、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時應依規定程序辦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第八條：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為背書保證專用印鑑，該印

鑑及保證票據等應分別由專人保管，並按規定程序用印及簽發票據，

且該印鑑保管人員任免或異動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

二、本公司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

會授權之人簽署。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

間開始二小時前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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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前述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

確定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伍、對子公司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時，本公司應

命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

理。 

二、各子公司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依其所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應於事實發生前陳報本公司。本公司財

務部應評估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事後並追蹤執

行狀況，進行分析檢討。

三、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其「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通知

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

善措施。

陸、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柒、本作業程序訂定與修正，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款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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